[bookmark: _GoBack]宜宾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川府发〔2014〕51号）精神，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完善企业股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缓解企业融资难题，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加大企业培育工作力度 

　　（一）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培训力度。通过宣传培训使企业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眼界，充分认识到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从而提高参与资本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牵头单位：市政府金融办；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二）挖掘培育后备企业资源。在全市重点产业中筛选一批具备示范效应、机制健全、管理规范的企业，纳入我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予以重点培育支持。（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委农工委、市政府金融办、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三）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导企业通过“个转企”、“企升规”和“规改股”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鼓励具备一定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改造成为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经营合规的股份有限公司，为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打下坚实基础。（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工商局、市政府金融办、市国土资源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二、推动企业多渠道赴资本市场上市挂牌融资 

　　（四）抓好企业赴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工作。指导效益较好、竞争力较强的股份有限公司，按有关法律规定做好赴主板和中小板上市的基础工作。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整体或主营业务上市；鼓励优势突出的上市公司跨地区、跨所有制实施收购兼并。（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国资委、市政府金融办） 

　　（五）积极开展“创业板行动计划”。引导科技含量较高、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进入省上“创业板行动计划”重点企业库。入库企业通过在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股交中心”）挂牌，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争取实现在创业板上市。（牵头单位：市政府金融办；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六）鼓励企业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有关部门、各级政府主动跟进列入省上“新三板”挂牌重点后备企业的挂牌进度，及时研究企业在挂牌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争取早日挂牌。（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政府金融办、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七）鼓励企业到股交中心挂牌。引导各类中小企业到股交中心挂牌，先行规范，夯实基础。各级政府要围绕目标任务，认真落实企业到股交中心挂牌融资的有关奖励，支持在股交中心挂牌的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牵头单位：市政府金融办；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八）鼓励企业发行各类债券融资。加强优质发债后备企业的筛选培育工作，做好债券发行项目储备，全力推动企业债券发行工作。支持优质的基础设施类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探索通过债券融资筹集项目资本金；鼓励上市企业发行公司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区域或行业为纽带，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区域集优债等债券品种。（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人行宜宾中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国资委、市政府金融办） 

　　三、积极搭建促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各类平台 

　　（九）探索设立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公司。探索设立主要开展产业园区建设、收储资源性资产和收购企业债权不良资产等业务的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公司。公司资本金由财政资金和一定比例民间资本构成，力争“十三五”末达到10亿元规模。（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十）设立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转变和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效应，通过设立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支持成长性、创新性企业发展，构建以股权资本为龙头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由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市场化运作，力争5年内财政资金投入加上按一定比例放大吸纳的社会资本，形成不低于50亿元的基金规模。（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金融办） 

　　（十一）充分发挥市国资公司投融资平台功能。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通过股权投资、担保、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夯实其挂牌上市基础。（牵头单位：市国资委；责任单位：市国资公司、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十二）发挥好现有其他平台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转贷资金、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平台功能，完善考核机制，降低盈利要求，鼓励其扩大业务规模，降低担保收费，对有进入资本市场意愿的企业提供贷款增信等融资支持。（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政府金融办） 

　　四、保障措施 

　　（十三）强化对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支持。“十三五”期间，市级财政在年度预算中每年统筹一定资金用于设立或增加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同时，为强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十四）加大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增加资本金机制，力争将和正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市本级增加至4亿元，农业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3亿元。（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政府金融办） 

　　（十五）强化政策支持。贯彻市上对企业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奖补政策，即：对完成“个转企”、“企升规”、“规改股”的企业分别给予0.5万元、5万元、10万元补助；对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给予300万元奖励；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给予80万元奖励；对在股交中心交易板、融资板成功挂牌的，分别给予60万元、30万元奖励；对在资本市场成功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进行直接融资的非上市中小微企业，按发债额的5‰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也要结合实际，研究出台鼓励支持政策。（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金融办、各县〈区〉政府、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宜宾市人民政府 

　　2016年12月27日
